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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28 证券简称：瑞丰银行 公告编号：2026-004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10 元（含税），不派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拟以本行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股权

登记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本行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股息总额，并将另行

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行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

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行(母公司)2025年度

实现净利润1,948,336千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5,651,983千元，截至2025

年12月31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7,600,319千元。经董事会决议，本行

2025年年度拟以本行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如下：

1.按本年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94,833 千元；



2

2.按本年实现净利润的 30%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584,501 千元；

3.向投资者分配利润。拟以本行 2025 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962,161,3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10 元（含税），共计分配

现金股利 412,054 千元（含税）。本次分配不派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本行总股本发生变

化，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股息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

二、本行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说明

本行上市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本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

分配利润为正值，本行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具体指标如下：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千元） 412,054 392,432 353,189

回购注销总额（千元） - - -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千元）
1,965,837 1,921,704 1,727,121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千元） 6,820,98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千元）(1)
1,157,67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千元）(2)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千元）(3) 1,871,55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

总额（千元）(4)=(1)+(2)
1,157,67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是否低

于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5)=(4)/(3) 61.86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

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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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2025 年度，本行(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5,837

千元，拟分配的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412,054 千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20.96%。本行立足于业务长远发展与服务区域实体经济的

现实需要，结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现金分红的指导意见和银行监管机构对于商业

银行资本审慎管理的要求，经综合考虑确定了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行

留存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度，全部用于充实本行资本，持续推进战略落地，

进一步支持各项业务发展，实现全行高质量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具体原

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本行所处行业特点

本行所属行业为金融业-货币金融服务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2025 年，

中国银行业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聚焦服务实体经济、社会民生

与国家战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不断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推动社会经济和银行业自身高质量发展。同时，外

部经营环境的快速变化对银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加速渗透、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绿色低碳转型等重大变革也为银行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转型发展机遇，促使银行业积极探索差异化竞争与错位发展的高质量发展道

路。资本实力关乎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风险抵御的能力，因此近年来银行业资本

补充需求持续增长。

（二）本行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本行目前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2025 年以来，本行坚定不移推进“1235”

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地，坚守“支农支小”核心定位，深耕“三农”、民营小微及

实体经济服务主阵地，激发改革创新动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一步提升，

发展韧性与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凸显。

（三）本行盈利水平、偿债能力及资金需求

本行 2025 年度经营效益平稳提升，实现营业收入 44.08 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6 亿元。近年来，本行深入践行金融“五篇大文章”战略

部署，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质效，各项业务规模保持稳步增长，资本逐步消耗。因此，本行需要合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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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利润留存，为未来的经营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及资本支持。

（四）本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本行留存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度，全部用于充实本行资本。相关预计收

益水平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资产质量变动、资产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

（五）本行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的情况

本行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本行股东会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中小股东参与股东会决策提供便利。本行已建

立健全了多渠道的投资者沟通机制，中小股东可通过投资者热线、电子邮箱、上

证 e互动平台提问等多种方式来表达对现金分红政策的意见和诉求。同时，近年

来本行还积极通过业绩说明会等形式，及时解答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六）本行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本行根据国务院、中国证监会

关于鼓励上市公司提升现金分红水平、增加分红频次、优化分红节奏的政策导向

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要求，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

下，制定并实施 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中期分红以最近一期经审计未分配

利润为基准，合理考虑当期利润情况，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后续，本行将持续深化坚守并践行农商“姓农姓小姓土”初心使命，坚持服

务“三农”、服务民营小微、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当地发展，抓住金融“五篇大

文章”重要发展机遇，坚持“做小做散做特色、做实做精做持久”，深化金融产

品和服务创新，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以自

身的高质量发展持续为广大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四、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该事项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认为：2025 年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和银行、证券监管机构指导意

见；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完整、合理、公允，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有利于促进本行的长远发展。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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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行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本

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本行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股东投资回报、银行监管机构对于商业银行资

本审慎管理的要求及本行业务可持续发展等因素，不会对本行每股收益、经营现

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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